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曳引機及其附屬設備 1 台 購置案規格表 

一、 曳引機及其附屬設備規格明細： 

(一) 型式 

1. 四輪傳動輪式曳引機 1 台，須於 2020 年以後出廠之全新品。 

(二) 引擎 

1. 最大馬力：135HP(含)以上。 

2. 額定馬力：125HP (含)以上。 

3. 汽缸數：4 汽缸(含)以上之柴油引擎。 

4. 排氣量：4500cc (含)以上。 

5. 柴油箱容量：190 公升(含)以上。 

(三) 傳動系統 

1. 離合器：油壓濕式。 

2. 煞車型式：油壓濕式 

3. 標準檔數：前進 24 檔(含)以上，後退 24 檔(含)以上。 

4. 行走速度：前進 33.9Km/Hr(含)以上。 

(四) 油壓系統 

1. 最大舉升能力：5000KG (含)以上。 

2. 控制方式：電子或油電控制方式。 

(五) PTO 

1. 離合器：油壓濕式。 

2. PTO 輸出：3 段以上，至少含轉數 540 rpm 及 1000rpm。 

(六) 主要尺寸 

1. 輪胎：前輪：12.4 - 28 英吋(含)以上， 

後輪：16.9 - 38 英吋(含)以上。 

2. 軸距： 2500mm～2700mm。 

3. 車身尺寸：長 453.5/寬 249/高 280cm (含)以下‧ 

(七) 駕駛室及車燈 

1. 冷氣車房，須有座椅、安全帶、停駐煞車裝置、左右照後鏡、可調式方向盤等標

準裝置。 

2. 前大燈 2 個(含)以上、前後工作燈各 2 個(含)以上、左右方向燈、煞車燈及前後警

示喇叭‧ 

(八) 配件 

1. 2.5 m 迴轉犁並附刀管及開墾刀。 

2. 原廠原裝油壓式嚮導式操作桿控制。 

3. 原廠原裝具可切換式(單、雙向)外接油壓配管。 



 
 

4. 原廠隨機維修工具箱 1 組。 

5. 原廠零件手冊及操作保養手冊(中、英文)各 1 套。 

(九) 其他 

1. 廠商於投標時需檢附原廠型錄(如係影本須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並依規格明細

標註規格，以供審核。原廠型錄內容不得更改，否則應負法律責任。 

2. 得標廠商交貨時需提供花蓮地區售後服務連帶保證書及零件供應無虞之保證，並附

具有維修能力售後服務維修廠及證明(附工廠登記證)，並保證 7 年內零件供應無虞。 

3. 貨品為 2020(含)年度以後生產的新品，原產地為歐、美、日或台灣製造，不接受原

產地為中國大陸(或經第三地進口)之曳引機機型。交貨驗收時需檢附原廠出廠證明

文件正本，若為進口貨品另須附所在國出廠證明文件、海關進口證明文件(如係影本

須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4. 教育訓練：得標廠商需派技師講解車輛操作及保養方式，指導人員操作、維修及保

養至少 2 小時之教育訓練。 

5. 保固期限：自驗收合格日起保固期限至少 2 年或 800 小時(以先到者為準)。在保固

期內，車輛如非人為故障應負責免費維修及零件供應。 

二、 廠商資格： 

汽車批發業（F114010）汽車零售業（F214010）汽車及零件製造業（CD01030）其他運

輸工具及其零件製造業（CD01990）其他交通運輸工具及其零件製造業（F214990）機械

批發（F113101）機械器具零售業（F213080）機械設備製造業（CB01010）或其他行業

別得以承作本採購標的之業者。 

 

三、 交貨期限：廠商應於決標日起 90 天(日曆天)內交貨完成。 

四、交貨地點：花蓮區農業改良場（花蓮縣吉安鄉吉安路二段 150 號） 

五、遲延履約：逾期違約金，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數，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  2 �

計算逾期違約金。 

六、保固期限：2 年或 800 小時。 

七、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檢附出廠證明、保固書及操作手冊。 

八、付款方式：驗收後一次付清。 

九、對本規格如有疑義，請洽 張光華 先生瞭解，電話 03-8521108#3800。 


